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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34.58 元 / 股（按照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与本次发

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八、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186,122.39 万元， 全部为公司

公开发行新股募集， 扣除发行费用 （不含增值税） 人民币

19,486.52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166,635.87 万元。 中汇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

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于 2023 年 6 月 2 日出具了

《验资报告》（中汇会验[2023]7691 号）。

九、本次发行费用明细构成

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费用总额为 19,486.52

万元（相关费用均为不含税金额），发行费用明细构成如下：

费用项目 金额（万元）

发行费用总额 19,486.52

其中：保荐费及承销费用 17,071.92

审计、验资等费用 1,146.23

律师费用 716.98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506.60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 44.79

十、 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募集资金净额：166,

635.87 万元

十一、本次发行后股东户数：17,101 户

十二、超额配售选择权情况：本次发行未采用超额配售

选择权

十三、发行方式与认购情况：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

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

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476,644 股，占发行总

量的 3.22%。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5,645,000 股，网上发

行最终中签率为 0.05012432%，其中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

数量 5,022,880 股，放弃认购数量 621,620 股。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 8,664,556 股， 其中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数量

8,664,556 股，放弃认购数量 0 股。本次发行网上、网下投资

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 （主承销商） 包销， 保荐人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621,620 股。

第五节 财务会计情况

一、主要财务情况

公司聘请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依据中国

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对本公司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

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中汇会审[2023]

0554 号）。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财务

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

映了双元科技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以及 2020 年

度、2021 年度、2022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

流量。 相关财务数据已在招股说明书中进行了详细披露，

《审计报告》全文已在招股意向书附录中披露，本上市公告

书不再披露。

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为 2022 年 12 月 31 日。 中汇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3 年 3 月 31 日

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3 年 1-3 月的合并及母公

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和合并及母公司

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审阅，并出具了《审阅报

告》（中汇会阅[2023]4819 号）。 相关数据已在招股说明书

中进行了披露，《审阅报告》 全文已在招股意向书附录中披

露，本上市公告书不再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二、2023 年 1-6 月业绩预告

2023 年 1-6 月， 公司营业收入预计为 22,621.36 万元

至 24,593.39 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28.45%至 39.65%；公

司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预计为 6,018.66 万元至

6,686.19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72.46%至 91.59%；公司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预计为

5,806.16 万元至 6,473.69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75.46%至

95.63%。 公司预计 2023 年 1-6 月的营业收入、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较 2022 年 1-6 月增长，主要系下游新能源电池行

业景气度较高，公司相关产品的销售收入保持良好的增长态

势。 上述业绩预计中的相关财务数据是公司初步测算的结

果，未经审计或审阅，不代表公司最终可实现的收入、净利

润，亦不构成盈利预测。

三、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的主要经营状况

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经营

模式、主要原材料的采购规模和采购价格、主要产品的生产

模式、销售规模及销售价格、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的构成等方

面均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

技术人员亦未发生重大变更，不存在其他影响投资者判断的

重大事项。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益，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2022 年

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一一规范运作》相关规定，本公司已与民生证券和存放

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对发行人、保荐人及开户银行的相关责任和义

务进行了详细约定，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银行 账号

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枫华支行 19001401040016668

2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拱墅支行 356930100100270792

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保俶支行 1202022719800214139

4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东支行 3301040160023584983

5 温州银行杭州分行营业部 903000120190050493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

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等规定的重大事件，具体如下：

（一）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二）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除正常经营活动签订的销售、采购等商务合同外，

本公司未订立其他对公司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

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四） 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

没有发生未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五）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六）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

换。

（七）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八）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

未发生变化。

（九）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

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 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

化。

（十二）本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运行正常，决

议及其内容无异常。

（十三）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保荐人的推荐意见

作为双元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

荐人，民生证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保荐人尽职调查工作准则》等有关规定对发行人进行了充

分尽职调查，并与发行人、发行人律师及会计师经过了充分

沟通后， 认为双元科技的本次发行符合 《公司法》、《证券

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本保

荐人认真审核了全套申请材料， 并对发行人进行了实地考

察。 在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可行

性、有利条件、风险因素及对发行人未来发展的影响等方面

进行了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发行人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 等相关文件规

定，同意保荐苏浙江双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二、保荐人基本情况

保荐人（主承销商）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代行） 景忠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明路 8号

电话 021-80508338

传真 010-85127940

保荐代表人 王艺霖、袁莉敏

项目组协办人 何召鑫

项目组成员 周丽君、刘素、盖健达、陈梓聪

联系人 王艺霖

联系方式 021-80508338

三、为发行人提供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的具体情

况

王艺霖先生：现任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事业

部高级副总裁，保荐代表人。 曾参与金银河（300619）、朝阳

科技（002981）、中旗新材（001212）和伟邦科技 IPO 项

目，以及金银河（300619）可转债项目。 王艺霖先生自执业

以来，未受到监管部门任何形式的处罚。

袁莉敏女士：现任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事业

部高级副总裁，保荐代表人。 曾参与金马游乐（300756）、原

尚股份 （603813）、 南华仪器 （300417）、 猛狮科技

（002684）、达华智能（002521）、新开源（300109）、品高

股份（688227）和利元亨（688499）IPO 项目，以及原尚股

份（603813）非公开发行项目，具有丰富的投行工作经验。

袁莉敏女士自执业以来，未受到监管部门任何形式的处罚。

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

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

份、延长锁定期限等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持股 5%以上的股

东、董事、监事（除职工代表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

人员、申报前 12 个月内新增股东已作出关于股份锁定、自愿

限售以及延长锁定期限等承诺，具体内容如下：

（一）公司控股股东凯毕特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 本公司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公司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如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

两年内减持，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的发行价

（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下同）。

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如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

价，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

若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收益的，所得收益归发行人

所有，本公司所持限售股锁定期自期满后延长 6 个月。 若因

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和 / 或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

的，本公司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如《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

份的若干规定》《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对本

企业持有的双元科技的股份之锁定、减持另有要求的，本企

业将按此等要求执行。

如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对本

公司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另有规定的，则本公司同意

按照该等规定执行。

（二）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

人员郑建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 本人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如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

年内减持， 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的发行价

（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下同）。

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如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

价，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本项承诺不因本人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

在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和 / 或高级管理人员和 / 或核

心技术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 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一年

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离职后 6 个月

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在本人作为发行人核心技术人员期间，如本人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四年内减持，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超过本次发行前本人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的 25%，减持比例可累积使用。

若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收益的，所得收益归发行人

所有，本人所持限售股锁定期自期满后延长 6 个月。 若因未

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和 / 或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人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如《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

份的若干规定》《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对本

人持有的双元科技的股份之锁定、减持另有要求的，本人将

按此等要求执行。

如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对本

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另有规定的，则本人同意按照

该等规定执行。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郑建之配偶汪玲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 本人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如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

年内减持， 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的发行价

（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下同）。

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如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

价，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

若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收益的，所得收益归发行人

所有，本人所持限售股锁定期自期满后延长 6 个月。 若因未

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和 / 或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人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如《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

份的若干规定》《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对本

人持有的双元科技的股份之锁定、减持另有要求的，本人将

按此等要求执行。

如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对本

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另有规定的，则本人同意按照

该等规定执行。

（四）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

技术人员胡美琴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 本人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如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

年内减持， 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的发行价

（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下同）。

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如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

价，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本项承诺不因本人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

在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和 / 或高级管理人员和 / 或核

心技术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 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一年

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离职后 6 个月

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在本人作为发行人核心技术人员期间，如本人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四年内减持，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超过本次发行前本人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的 25%，减持比例可累积使用。

若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收益的，所得收益归发行人

所有，本人所持限售股锁定期自期满后延长 6 个月。 若因未

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和 / 或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人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如《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

份的若干规定》《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对本

人持有的双元科技的股份之锁定、减持另有要求的，本人将

按此等要求执行。

如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对本

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另有规定的，则本人同意按照

该等规定执行。

（五）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丰

泉汇投资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 本合伙企业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合伙企业已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若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收益的，所得收益归发行人

所有， 本合伙企业所持限售股锁定期自期满后延长 6 个月。

若因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和 / 或其他投资者造成

损失的，本合伙企业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如《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

份的若干规定》《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对本

企业持有的双元科技的股份之锁定、减持另有要求的，本企

业将按此等要求执行。

如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对本

合伙企业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另有规定的，则本合伙

企业同意按照该等规定执行。

（六）公司董事郑琳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 本人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如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

年内减持， 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的发行价

（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下同）。

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如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

价，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本项承诺不因本人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

在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

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 发行人股票

上市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离职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

若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收益的，所得收益归发行人

所有，本人所持限售股锁定期自期满后延长 6 个月。 若因未

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和 / 或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人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如《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

份的若干规定》《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对本

人持有的双元科技的股份之锁定、减持另有要求的，本人将

按此等要求执行。

如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对本

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另有规定的，则本人同意按照

该等规定执行。

（七）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方东良承诺

如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

年内减持， 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的发行价

（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下同）。

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如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

价，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本项承诺不因本人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

在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

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 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离职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若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收益的，所得收益归发行人

所有，本人所持限售股锁定期自期满后延长 6 个月。 若因未

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和 / 或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人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如《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

份的若干规定》《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对本

人持有的双元科技的股份之锁定、减持另有要求的，本人将

按此等要求执行。

如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对本

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另有规定的，则本人同意按照

该等规定执行。

（八）公司监事胡宜贞、宋亿娜承诺

在本人担任发行人监事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

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 发行人股票

上市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离职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

若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收益的，所得收益归发行人

所有，本人所持限售股锁定期自期满后延长 6 个月。 若因未

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和 / 或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人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如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对本

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另有规定的，则本人同意按照

该等规定执行。

本项承诺不因本人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

如《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

份的若干规定》《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对本

人持有的双元科技的股份之锁定、减持另有要求的，本人将

按此等要求执行。

（九）公司高管巴大明承诺

如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

年内减持， 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的发行价

（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下同）。

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如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

价，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本项承诺不因本人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

在本人担任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 发

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发行人股份。离职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发行人股份。

若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收益的，所得收益归发行人

所有，本人所持限售股锁定期自期满后延长 6 个月。 若因未

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和 / 或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人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如《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

份的若干规定》《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对本

人持有的双元科技的股份之锁定、减持另有要求的，本人将

按此等要求执行。

如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对本

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另有规定的，则本人同意按照

该等规定执行。

（十）公司核心技术人员钟洪萍、刘波、陈文君、蔡强承

诺

如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

年内减持， 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的发行价

（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下同）。

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如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

价，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本项承诺不因本人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

在本人担任发行人核心技术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 发

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发行人股份。离职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发行人股份。 （下转

A16

版）

浙江双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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